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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排过重工作，得不到相应报酬，甚至被侵犯……

“没身份”的实习生
权益谁来保障？

一些不法分子往往
利用“高薪低门槛”“付费
内推”“付费实习”等手段
诈骗钱财，损害毕业生就
业权益，甚至误导、诱骗
一些大学生从事传销、信
息网络犯罪等活动。日
前，教育部网站发布提
示，梳理常见的就业陷
阱，提醒广大毕业生避免
踩“坑”。

一防黑中介。“黑中
介”是指非法机构以介绍
工作为名，向求职者收取
高额中介费，却找借口拖
延或直接不履行合同。凡
遇此类情况，应立即求助
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或公安
机关。

二防乱收费。“乱收
费”是指用人单位或中介
机构以用工为名收取报名
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
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
服装费等费用，再以各种

理由拒绝毕业生入职或中
途辞退。

三防培训贷。“培训
贷”是指某些机构以高薪
就业为诱饵，向毕业生承
诺培训后包就业，但须借
贷支付培训费。个别公司
人员甚至手把手教如何使
用贷款软件。求职中切忌
轻率借贷支付相关费用，
核实招聘企业的工商注
册、企业信用等信息。

四防付费实习。“付费
实习”是指某些机构向毕
业生承诺提供高薪行业实
习岗位，但毕业生须缴纳
相关服务费用。凡是在求
职中遇到此类情况，不要
轻信。

五防非法传销。一
些短视频平台中，存在所
谓“校园创业”的视频账
号，吸引大学生付费加
盟，实为不断发展下线，
收取费用。

守住实习生劳有所得的底线，既关乎实习生的切
身利益，也关乎社会法治的进步。在一个法治社会，避
免实习生的权益被架空，更需要法治撑腰。立法机关
应秉承公平保护劳动权益的立法原则，针对就业型实
习和教学型实习不同的特点，适时修改法律，尽可能让
符合劳动者条件的实习生，受到劳动法保护。司法机
关亦应出台司法解释，就实习生与实习单位能否构成
劳动关系作出具体规定，并通过常态发布指导案例的
方式，规范引领实习单位的用工行为和实习生的依法
维权，确保实习生的权益不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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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在校学生而言，实习是提升就业能力素质的重要
环节。随着“金三银四”招聘旺季的到来，很多学生抓住毕业前
的最后时光，四处投递简历找工作或实习机会。然而，近年来，
实习生在实习期间被安排过重工作、流水线工作、与工作无关
的事项，得不到相应报酬，甚至被侵犯的情况屡有发生，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那么，如何解决实习乱象、有效保障实习生合法权益？专
家认为，虽然我国已有相关规定保障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权益，
但相关条款对于法律责任认定、维权途径和维权保障机制的规
定仍然比较粗糙，可操作性有待提升。建议制定完善实施细
则，创造良好的实习就业法治环境。

去年 9月，山东某职业
学院学生杜桐按照学校统
一安排来到一家电子厂实
习。让他没想到的是，企业
安排他成了一名流水线上
的工人，工作强度和企业一
线员工一样，这让他直呼

“受不了”。
与杜桐的“苦”相比，北

京某高校大学生李晓觉得
实习“太轻松”。今年夏天
即将大学毕业的李晓，为了
增加简历分量，3月初特意
找了一家软件公司实习，

“虽然没有加班费，但为了
多学点东西，我也跟着一起
加班，可一个月过去了，根
本没人带我”。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每
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进
入用工单位实习。然而，大
部分实习生尚未脱离校园，
无法签订劳动合同，从法律
意义上来说，实习生并不能
与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身份直接挂钩。因此，实习
实训违规收费、实习期间学
生受到伤害、学生合法权益

保障不力等问题时有发生，
尤其是职业院校实习乱象
更是屡禁不止。

去年 1月，云南某职业
学院护理专业学生杨林与
100多名同学，经学校组织
到江西南昌一工厂干体力
活，从事与专业不相关的实
习。2月初，杨林因连续夜
班且工作超 12小时身体不
适多次请假，但厂方一直以
冲刺产量为由不予批准。2
月 11 日，年仅 17 岁的杨林
因呼吸衰竭死亡。

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介
绍，实习单位对实习生权益
的侵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劳动报酬权，尤其
是职业院校的定岗实习生，
他们的工资报酬通常低于
市场水平；二是休息权，他
们常常会被要求长时间工
作；三是职业安全卫生权，
有些实习单位的工作条件
较差，没有对实习生进行足
够的培训和保护，使得他们
可能遭受职业伤害。

早在 2016年 4月，教育
部等五部门便印发了《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2022年 1月，教育部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新修订的《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针对当
前职业院校学生实习中存
在的强制实习、从事与专业
学习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
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等问题，
进一步划定了“红线”。

既然已有相关规定保
障，为何乱象仍然层出不穷？

对此，范围分析，主要

原因在于：一些职业院校和
企业为追逐利益，通过组织
学生实习进行牟利，学校通
过市场推广以吸引学生报
名、解决学生就业，企业则
可以使用低廉的劳动力；违
法成本低，《规定》涉及相应
底线的法律责任不明确，或
者显著较轻；缺乏监察执法
的督促机制，由于实习生不
属于劳动关系，因此不属于
劳动监察的执法范围，而教
育行政部门主要是监督职
业院校，对实习单位无法监
督。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
研究所所长娄宇表示，一方
面，实习生对自己享有的权
利了解有限，尤其是对维权
途径缺乏了解；另一方面，
该《规定》虽然设计了行政
监管措施和监管机制，但是
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的分工衔接不够
明确，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也
较为欠缺。例如，职业院校
和实习单位违法违规之后
需要承担哪些责任、这些责
任是否能够对单位形成有
效的震慑等，都有待进一步

解决。
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梦凯认为，事实上，
有些学校、劳务公司、用工
单位相互串通、逃避监管的
伎俩并不高明，现实中，有
的投诉得不到相关部门及
时回应，实习生不得不在社
交平台举报，还容易因遭到
恐吓、报复而放弃举报。

吴梦凯建议，不仅要大
力畅通实习生投诉举报渠
道，还要压实监管部门的责
任，对不作为、慢作为等相
关部门及人员严肃追责。

那么，如何在制度上给
予“没身份”的实习生以有力
保障？范围认为，可从以下几
方面完善实习生权益保障：

对于非教学型实习，如
果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条
件的，应该纳入劳动法的适
用范围；对于教学型实习，
应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
对职业院校和实习单位的
情况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估；
加大监督执法的力度，对违
法的职业院校和实习单位
予以严格处罚。

“目前很多省份颁布了
实习生职业伤害保障方面
的地方性立法，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
委也联合印发了管理办法，
但还欠缺一部全国范围内
适用的高位阶立法，通过法
律的强制力切实保障实习
生的权益。”娄宇认为，现有
规范性文件对于保障机制
和维权机制的设计比较简
单，可操作性不强，再加上
宣传力度不够，相关群体的
维权意识欠缺，权益保障的

效果打了折扣。
娄宇呼吁，未来各省份

可以针对《规定》第五章安
全职责和第六章保障措施
的相关规定，制定相关的实
施细则，并通过在实习单
位、职业院校和学生中开展
宣传教育的方式，让各方主
体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和
义务，以及违反法定义务之
后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同时，还可以考虑对合规情
况良好的学校和单位进行
奖励，积极引导各方主体守

法守规，创造良好的实习就
业法治环境。

对于如何激励企业承
担学生实习的主体责任，娄
宇建议，可以考虑将企业实
习合规情况作为综合评价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标，
同时建立黑名单和白名单
制度。此外，还可以考虑在
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方
面，对合规情况良好的企业
给予正向激励，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职业教育，促进充分
就业和平等就业。

实习乱象层出不穷 损害学生合法权益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压实监管部门责任

完善法律规范 建第三方评估机制

实习生权益
需要法治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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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内推”“付费实习”？

毕业生求职当心这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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